
洛“放管服”组办〔2021〕03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
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

免申即享惠企便民事项清单的通知

市直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若干措施的通知》（洛政办〔2021〕39 号）

要求，梳理了《洛阳市“免申即享”惠企便民事项清单（第一

批）》，经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

组办公室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请各有

关单位及时将涉及本部门的“免申即享”惠企便民事项清单在

洛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文件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本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

各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扩大“免申即享”政

策范围，明确“免申即享”政策内涵、资金范围、享受条件、

管理流程，通过信息共享、大数据核验等方式，推动更多符合

条件的企业和群众免予申报直接享受政策。

附件：洛阳市“免申即享”惠企便民事项清单（第一批）

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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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洛阳市“免申即享”惠企便民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责任

单位
政策依据 政策内容

享受

主体
享受条件 业务流程 咨询电话

1

国家级、省级

创新平台奖

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构建现代创

新体系领导小组关于

印发洛阳市深化提升

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

倍增”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的通

知》

对新建国家级、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

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质量检测中心等研发平

台分别给予 100 万元、30

万元支持。

高校、企

业、科研

院所、新

型研发

机构、其

他事业

单位

新获批的国家级、

省级创新平台

经国家科技部、省科技

厅新命名的国家级、省

级创新平台，无需申请，

即可享受国家级、省级

创新平台奖励政策。

0379-63910359、

63960866

2

国家级孵化

器（大学科技

园）、专业化

众创、众创空

间认定（备

案）奖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洛阳市构建良

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

主体梯度培育实施办

法的通知》（洛政

〔2020〕26 号）

自 2020 年起，对经市级

备案，首次通过国家级认

定（备案）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新型

研发机构）、专业化众创

空间、众创空间（星创天

地）等创新创业载体，市

财政再分别给予 100 万

元、50 万元、30 万元一

次性奖励。

孵化器

（大学

科技园）、

专业化

众创、众

创空间

自 2020 年起，对经

市级备案，首次通

过国家级认定（备

案）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

园、）、专业化众

创空间、众创空间，

且信用状况良好，

未被计入“信用中

国（河南）”黑名

单。

经市级备案，首次通过

国家级认定（备案）的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专业化众

创空间、众创空间，且

信用状况良好，未被计

入“信用中国（河南）”

黑名单的，无需申请，

即可享受一次性奖励。

0379-6391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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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级孵化器

（大学科技

园）、专业化

众创空间、众

创空间认定

（备案）奖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洛阳市构建良

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

主体梯度培育实施办

法的通知》（洛政

〔2020〕26 号）

自 2020 年起，对经市级

备案，首次通过省级认定

（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新型研

发机构）、专业化众创空

间、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等创新创业载体，市财政

分别给予 80 万元、30 万

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孵化器

（大学

科技园）、

专业化

众创、众

创空间

自 2020 年起，对经

市级备案，首次通

过省级认定（备案）

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

专业化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且信用

状况良好，未被计

入“信用中国（河

南）”黑名单。

自 2020 年起，对经市级

备案，首次通过省级认

定（备案）的科技企业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专业化众创空间、众创

空间，且信用状况良好，

未被计入“信用中国（河

南）”黑名单的，无需

申请，即可享受一次性

奖励。

0379-63910360

4

市级及以上

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专

业化众创空

间、众创空间

考核优秀奖

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洛阳市构建良

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

主体梯度培育实施办

法的通知》（洛政

〔2020〕26 号）

根据考核结果，市财政分

别给予优秀众创空间（星

创天地）、优秀专业化众

创空间（中试基地）、优

秀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

学科技园、新型研发机

构） 10 万元、30 万元、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孵化器

（大学

科技园）、

专业化

众创、众

创空间

市级及以上考核优

秀的孵化器（大学

科技园）、专业化

众创空间、众创空

间，且信用状况良

好，未被计入“信

用中国（河南）”

黑名单。

市级及以上考核优秀的

孵化器（大学科技园）、

专业化众创空间、众创

空间，且信用状况良好，

未被计入“信用中国（河

南）”黑名单的，无需

申请，即可享受一次性

奖励。

0379-63910360

5
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奖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洛阳市构建良

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

主体梯度培育实施办

法的通知》（洛政

〔2020〕26 号）

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的企业，市财政给

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市财政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经认定

的高新

技术企

业企业

首次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和通过重

新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且信用状况

良好，未被计入“信

用中国（河南）”

黑名单。

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和通过重新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且信用

状况良好，未被计入“信

用中国（河南）”黑名

单，无需申请，即可享

受一次性奖励。

0379-6391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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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省创新引领

型企业认定

奖励

市科技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洛阳市构建良

好双创生态加快创新

主体梯度培育实施办

法的通知》（洛政

〔2020〕26 号）

企业首次获得省级瞪羚

企业资格的，市财政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

首次通过河南省创新龙

头企业认定的企业，市财

政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

奖励。

经认定

的省创

新引领

型企业

企业

首次获得省级瞪羚

企业、河南省创新

龙头企业认定资格

的企业，且信用状

况良好，未被计入

“信用中国（河

南）”黑名单。

首次获得省级瞪羚企

业、河南省创新龙头企

业认定资格的企业，且

信用状况良好，未被计

入“信用中国（河南）”

黑名单，无需申请，即

可享受一次性奖励。

0379-63910557

7

洛阳市对部

分单位免征

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费

市城市管

理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洛阳市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洛政

〔2016〕54 号）

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学

生、幼儿园儿童及社会福

利机构接纳的救助人员，

免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

学校、幼

儿园及

社会福

利机构

九年义务教育的在

校学生、幼儿园儿

童及社会福利机构

接纳的救助人员

在核算、缴纳城市生活

垃圾费时，经北控水务

集团核准为九年义务教

育学校、幼儿园、社会

福利机构，无需申请，

即可对九年义务教育的

在校学生、幼儿园儿童

及社会福利机构接纳的

救助人员免征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

0379-6999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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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洛阳市对部

分单位、人群

按照标准减

半征收生活

垃圾处理费

市城市管

理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洛阳市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办法的通知（洛政

〔2016〕54 号）

非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

学生和校内食堂（餐厅），

按照标准减半征收生活

垃圾处理费，并由所在学

校负担。 城市低保户按

照标准减半征收生活垃

圾处理费。

学校、城

市居民

非九年义务教育的

在校学生和校内食

堂（餐厅）、城市

低保户

在核算、缴纳城市生活

垃圾费时，经洛阳北控

水务集团核准为非九年

义务教育学校、城市低

保户，无需申请，即可

对非九年义务教育的在

校学生和校内食堂（餐

厅）、城市低保户减半

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

0379-69997569

9

洛阳市阶段

性降低企业

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缴纳费率

市医保

局、市财

政局、国

家税务总

局洛阳市

税务局

洛阳市医保局、洛阳市

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

局洛阳市税务局关于

继续开展阶段性降低

企业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纳费率工作

的通知（洛医保〔2020〕

84 号）

2021 的年 1-12 月，企业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缴纳费率由 7.5%降至

6.5%。

企业

全市征收企业，不

包括各类机关事业

单位、以灵活就业

身份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

员

企业办理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登记手续后，无需

申请，即可享受降低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费

率政策。

0379-60666531

10

洛阳市城乡

居民医疗保

险

市民政

局、市财

政局、医

保局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洛政办〔2020〕64

号）

民政部门负责享受参保

补贴的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

低保人

群

民政部门认定的低

保人群

由民政部门统一认定，

名单缴各区医保中心
0379-6065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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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费率

市人社

局、市财

政局、市

医保局、

市税务局

《关于贯彻落实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有关问题的实施办

法》（豫人社〔2020〕

8 号）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的

全市参保企业，无需申

请，即可享受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率。

企业

2022 年 4 月 30 日

之前的全市参保企

业

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执

行期间，企业应逐月申

报人员变动、缴费基数

等情况，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逐月生成征缴计

划向税务部门传递。

0379-69933529

12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许可

市水利局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

的意见》（水保〔2019〕

160 号）

征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且

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1千

立方米的项目，不再办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许可。

企事业

单位

征占地面积不足 1

公顷且挖填土石方

总量不足 1 千立方

米的生产建设项目

生产建设项目征占地面

积不足 1 公顷且挖填土

石方总量不足 1千立方

米，无需申请，不再办

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许可。

0379-65555106

13

洛阳市新开

办企业免费

刻制印章

市市场监

管局、市

财政局、

市公安

局、市政

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

理局、市

政务服务

中心

洛阳市市场监管局等

五部门关于印发《洛阳

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

制印章工作实施方案》

（洛市监〔2020〕75

号）

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全

市新开办企业（个体工商

户除外）免费提供首套印

章四枚。

企业 新开办企业

企业申办营业执照时，

经市市场监管局核准为

新开办企业，无需申请，

即可享受享受免费公章

刻制首套四枚印章服

务。

0379-6391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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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办理不动

产登记中，对

作出承诺的

小微企业免

收登记费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

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6〕2559 号）；

《自然资源部自然自

然确权登记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免收小微企

业不动产登记费的通

知》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免

收不动产登记费（含第一

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

本费）；实施小微企业免

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

诺制，企业做出书面承诺

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免

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

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

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

记费，无需承诺。

企业 小微企业

在缴费领证环节，小微

企业填写承诺书免收不

动产登记费，个体工商

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

免收不动产登记费。

0379-63917262

15

企业间买卖

工业、仓储类

房屋申请不

动产转移登

记免收登记

费

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洛阳市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

发洛阳市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行动方案（2021

版）的通知（洛营商

〔2021〕2 号）

对于企业间买卖工业、仓

储类房屋申请不动产转

移登记的，免收不动产登

记费。

企业
工业、仓储类房屋

转移登记

在缴费领证环节，对于

企业间买卖工业、仓储

类房屋申请不动产转移

登记的，免收不动产登

记费。

0379-63917262

16

特定类型建

筑工程免于

办理施工许

可证

市住建局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公布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豁免清单

（第一批）的通知（洛

建〔2020〕26 号）

属于下列范围的建设工

程和建（构）筑物，建设

单位可以免于或无需办

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在满足消防、安全等规范

要求后，应当根据相关部

门的要求进行建设。

企业
文件规定范围内的

建设工程

属于规定范围内的建设

工程和建（构）筑物，

建设单位可免于或无需

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0379-6391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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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26 日印发


